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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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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6日召开董事会

第八届七次（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2020年3月23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用于股

权激励计划。 因公司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此次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3.5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3.44元/股（含）；按照回购股份数量为公司总股本的

0.5%－1%，即不低于1,542,319股，不超过3,084,638股计算，回购资金总额调整为不超

过人民币4,145.75万元（含）。 具体回购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

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7日、2020年4月21日、2020年6月29日披露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

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关于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

价格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

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回购

股份数量为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27%，最高成交价为10.97元/股，最低成

交价为10.70元/股，已使用资金总额为755，29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回购股份的回购

价格、资金来源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

定。

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9月24日）前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为7,381,535股。 自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每五个

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70,000股（2020年9月24日至2020年9月30日），未超过首次

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即1,845,383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4、公司后续将依据股份回购方案，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并

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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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18,275,382股，占总股本1.57%。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10月15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非流通股股东按照1：0.6074的比例缩股， 使其持股的每股价值与原流通股每股价值

相等。 同时，为更好地保证现有流通股股东权益，公司向全体股东派现，非流通股股东将其

应得股利全部支付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实际现金所得为每10股4元（税前）。 实现上

述缩股及派现对价后，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转为流通股。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5年7月25日，公司召开200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5年8月3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敦化市金诚

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以下简称

“金诚实业” ）

①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金诚实业所持股份的减持承诺

金诚实业目前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禁售期满后，如果减持，每年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其目前所持有股份的数量不超过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不低于7.5元（金诚实业完成股改承诺每年解除限售股份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②关于股权方案实施后金诚实业增持股份的计划

为了保证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稳定

市场预期，减少股权分置对二级市场的扩容压力，积极稳妥推进股权分

置改革， 在吉林敖东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12个月内金诚实业将通

过证券交易所增持吉林敖东股份， 增持比例不低于吉林敖东公司总股

本的5%，改革方案实施后36个月内，持股比例达到吉林敖东总股本的

25%。

针对上述增持计划，金诚实业做如下承诺：

i.金诚实业增持的吉林敖东股份，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

划完成后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ii.在增持计划完成36个月后，如果金诚实业减持吉林敖东股份，则

每年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股份的数量（包括原持有部分

和增持部分），不超过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减持价格不低于7.5元，并

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金诚实业完成股改承诺每年解除限售股份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①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后金诚实业所

持股份的减持承诺正在履行中，未发

生违反承诺的情况。金诚实业所持限

售股份至2020年8月4日能够全部流

通，期间已严格履行该承诺。 未来将

继续严格履行该承诺。

②金诚实业增持承诺已履行完

毕，详见吉林敖东于2006年11月7日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

编号：2006-027）。

i.金诚实业已完成在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36个月内

没有上市交易或转让的承诺。

ii.自增持计划完成36个月后，金

诚实业所做出的承诺正在履行中，未

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金诚实业所持

限售股份至2020年8月4日能够全部

流通，期间已严格履行该承诺。 未来

将继续严格履行该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20年10月15日。

2.�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18,275,3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7%。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备

注

1

敦化市金诚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

18,275,382 18,275,382 86.08 1.60 1.57 142,180,000 无

合 计 18,275,382 18,275,382 86.08 1.60 1.57 142,180,00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18,275,382 1.57 -18,275,382 0 0.00

2、高管股份 2,955,833 0.25 0 2,955,833 0.25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1,231,215 1.83 -18,275,382 2,955,833 0.25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1,141,809,095 98.17 +18,275,382 1,160,084,477 99.7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141,809,095 98.17 +18,275,382 1,160,084,477 99.75

三、股份总数 1,163,040,310 100.00 0 1,163,040,310 100.00

注：（1）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流通后股数根据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股本

结构表中数据测算。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

革

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1

敦化市金诚实

业有限责任公

司

44,642,078 15.57 207,377,342 24 18,275,382 1.57 详见“注”

合计 44,642,078 15.57 207,377,342 24 18,275,382 1.57

注:� 2005年8月3日吉林敖东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金诚实业持有吉林敖东44,642,

078股，占吉林敖东当时总股本的15.57%。 金诚实业在吉林敖东股改实施日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除增持、减持、解除限售外的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1）2006年11月3日，金诚实业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利用大宗交易的方式，受让了延边

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持有的吉林敖东14,333,949股社会公众股股份， 占吉林敖东总股本

的4.9999％。 受让完成后，金诚实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73,310,012股，占吉林敖东当时总

股本的25.57％。 至此，金诚实业已按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诺履行完成全部增持计划。

（2）2007年5月17日，吉林敖东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的方案，金诚实业

共计持有吉林敖东146,620,024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5.57％。

（3）2011年6月9日，吉林敖东实施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送2股，金诚实业

共计持有吉林敖东163,614,323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3.78％。

（4）2012年6月12日，吉林敖东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送3股，金诚实

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213,994,200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3.92%。

（5）2017年6月19日，吉林敖东实施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每10股送3股，金诚实

业共计持有吉林敖东309,940,049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6.66%。

（6）截至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金诚实业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0股，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309,940,049股,占吉林敖东总股本的26.65%。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1 2006.09.12 3 30,444,543 10.62%

2 2007.08.02 2 44,202,928 7.71%

3 2008.08.06 2 14,559,160 2.54%

4 2008.08.06 1 24,273,866 4.23%

5 2009.11.13 1 11,467,160 2.00%

6 2010.08.31 1 11,467,160 2.00%

7 2011.09.01 1 13,760,591 2.00%

8 2012.08.14 1 17,888,769 2.00%

9 2013.09.13 1 17,888,769 2.00%

10 2014.10.28 1 17,888,769 2.00%

11 2015.11.23 1 17,888,769 2.00%

12 2016.11.24 1 17,888,769 2.00%

13 2017.09.25 1 23,255,399 2.00%

14 2018.08.22 1 23,255,399 2.00%

15 2019.08.26 1 23,260,628 2.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保荐机构,针对公司相关股东解除股份限售工作，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1.�经核查，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吉林敖东股权分置改革后已如实履行了

其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

2.�经核查，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18,275,382股，自2020年8月4日起

可以解除限售。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暂无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5%及以上的计划。

如果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

司解除限售流通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

: 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

: 2020-043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份

A

股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议案》。

并于 2020�年 2�月 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0-005）。

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于2020

年3月3日、3月16日、4月1日、5月7日、6月2日、7月1日、8月3日、9月1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回购部份A股

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7、2020-008、2020-009、2020-022、2020-033、

2020-039、2020-040、2020-04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的相关规定，公

司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A股）19,

596,2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422%，其中最高成交价为22.8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95元/股，合计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400,017,180.33元（含交易费用）。 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A股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回购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相关规定，公司

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如下：

1、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达到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0年2月27日）前五个交易日（2020年2月20日至2020年2

月26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5,926.52万股。 回购期间（2020年2月27日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每

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 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

交量的25%（即1,481.63万股）。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300620

证券简称：光库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99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20年10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珠海光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2日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铁设计” 、“发行人”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4,001.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2230 号文

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中信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4,001.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

2,800.7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 1,200.3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3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3.43元 /股。

发行人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地铁设计” A股 1,200.3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环

节，并于 2020年 10月 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

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缴纳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7,256,130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31,945,666,000 股。配号总数 263,891,332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 000,263,891,33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992.72399倍，超过 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本次发行数量的

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00.10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0.9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00%。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272907789%，有效申购倍数为 3,664.24133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

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2日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思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1,888.355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234号）。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888.3558 万股。初始战

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83.253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

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 147.7642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7.8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的

差额 135.4890万股将回拨到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59.0916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3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81.50 万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66%。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 1,740.5916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6.04元 /股。发行人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T日）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科思科技” A股 481.5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披露的《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

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

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 10月 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70%（含 70%），但未达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

不足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

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

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

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0 年 10 月 14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

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

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

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016,523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2,162,170.7500 万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226929%。配号总数为 43,243,415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43,243,415。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490.49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74.10 万股）

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084.9916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33%；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55.6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6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32138%。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深圳市科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2020年 10月 12日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丁”、“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２１１６

号

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

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２５

，

２３３

，

４００

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２６１

，

６７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７８０

，

２３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

，

１９１

，

５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